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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 
宁政办发〔2016〕53 号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配置标准》、《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资产使用年限标准》（2016 年修订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

标准》、《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使用年限标准》（2016

年修订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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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标准 

（2016 年修订版）  

 

为了加强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规范行政事业单位

资产配置，构建节约型政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党

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95 号）等规定，制定本标准。 

一、办公用房配置标准 

办公用房配置应坚持勤俭节约、朴素实用、统筹兼顾的原

则，配置面积严格按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

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中办发

〔2013〕17 号）、《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发改投资〔2014〕

2674 号）、市委市政府下发的《南京市市级机关房产管理办法》

（宁委办发〔2016〕7 号）等国家及省市有关规定执行。采用新

建、改建、扩建和购置方式配置办公用房的，应按国家及省市

基本建设程序和审批权限履行有关手续。 

二、办公用房装修标准 

办公用房装修应遵循简朴庄重、经济适用、节能环保原则，

一般采用普通装修，具体标准如下： 

（一）外部装修标准： 

外墙装修，不超过 160 元/平方米（不含墙体保温、墙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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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造、外立面幕墙维修费用）；屋面防水，不超过 80 元/平方

米（含原防水保温层拆除）；外窗，应按规定的节能指标要求采

用保温、隔热和密封性能好的产品，不超过 750 元/平方米（含

原窗拆除）。 

以上标准不含古建筑。 

（二）内部装修标准： 

1．办公室、楼梯、走廊、茶水间，不超过 1200 元/平方米；

会议室、接待室、公用大厅、弱电机房、卫生间，不超过 2000

元/平方米。（面积指建筑面积）  

装修内容包括：地面（含抗静电地板）、墙面（含装饰墙面）、

门、门窗套、窗帘、吊顶、开关插座、水电线路、灯具、卫生

洁具、固定家具等。不含按设计强规要求，室内必须设置的防

护设施费用以及项目拆除费用。 

2．会议系统（含布线、会议设备、控制机房）有特殊功能

需求的，可根据使用功能另行核定。 

3．建筑节能改造费用，可根据使用功能另行核定。 

4．中央空调系统、电梯设备、消防系统、供配电系统、综

合布线系统、安防设备等建筑配套固定设施，可根据使用功能

另行核定。 

5．本标准不含设计、质监、工程监理、制作项目建议书、

工程审计等费用。 

（三）装修时间期限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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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南京市市级机关房产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条件

的房屋，可申请重新装修。租赁办公用房的装修，应当根据不

同的租赁年限适当降低装修标准。如果租赁期不到五年，只能

简单装修，装修价格控制在本标准的二分之一以下。 

确有需要突破上述标准的，应按资产配置管理的有关规定

报批。 

三、办公家具配置标准 

办公家具配置应坚持经济、实用、美观原则，杜绝奢华、

浪费。 

1．局级领导干部办公室家具配置：办公桌椅 1 套；沙发茶

几 1 套（三人沙发 1 个，单人沙发 1—2 个，茶几 1 张）；茶水

柜 1 张；文件柜 1 组；保密柜 1 件。 

2．处级及以下办公室家具配置：办公桌椅 1 套/人；茶水柜

1 张；文件柜 1—2 个/房间；处级领导办公室可根据需要配置三

人沙发 1 个或单人沙发 1—2 个。 

3．会议室、接待室家具配置：按单位面积家具配置价格标

准执行。 

4．保险柜、保密柜配置：单位根据财务、机要等工作需要，

可按价格标准合理配置。 

考虑单位临时增加或借用人员等情况，原则上办公桌总数

应不超过单位在职在编人数的 110%。考虑接待室、会议室配置

等情况，三人沙发个数和单人沙发组数（2 个为 1 组）应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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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局级干部职数乘 2 与处级领导干部职数总和的 110%。 

四、空调设备配置标准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可根据需要配置空调设备。 

1．中央空调。按照专业标准配置。 

2．多联机。按使用面积每平方米不超过 0.2 千瓦进行配置。 

3．分体空调。每间办公室可按以下标准配置一台分体空调： 

使用面积 功率 

不超过 10 m2（含，下同）  1P 

10 m2—20 m2 1.5P 

20 m2—30 m2 2P 

30 m2—45 m2 3P 

45 m2—80 m2 5P 

80 m2 以上 按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考虑到加班、值班等因素，中央空调非全天开启的单位，

可根据需要对特定的会议室、值班室、机房等安装分体空调。 

4．机房精密空调按专用标准配置。 

五、通用办公设备配备标准 

通用办公设备配置应科学合理，厉行节约，以满足行政事

业单位办公业务需要为原则，杜绝攀比浪费，避免闲置低效。

单位内部能集中共用的资产，应统一保管，按需借用，内设机

构不得重复配置。 

（一）单位公用办公设备配置： 

1．复印机。单位复印机数量按单位人数 80∶1 的比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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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80 人的，按 1 台配置。80 人以下单位按如下标准配置。 

单位人数 月印量 配置

30 人以下（含 30 人） 1 万张以下 普通复印机 1 台

31 人～50 人 1 万～1.5 万张 中档复印机 1 台

51 人～80 人 1.5 万～2.5 万张 高档复印机 1 台

80 人以上单位根据单位人数和印务量规模，结合 80 人以下

单位配置标准组合配置。 

高档复印机可配置装订处理器，一个单位不超过一台。 

2．速印机。100 人以上或对外发文量较大的单位，可根据

需要配置 1 台。 

3．A3 宽幅面激光黑白打印机。根据财务、文印等需要配

置，按照如下标准配置。 

单位人数 配置

20 人以下 1 台

20 人（含 20 人）～50 人 2 台

50 人（含 50 人）以上 3 台

4．数码照相机。单位数码照相机按如下标准配置，且在可

配置数量范围内，每单位单反数码相机不超过 1 台。 

单位人数 配置

20 人以下 1 台

20 人（含 20 人）～50 人 2 台

50 人（含 50 人）以上 3 台

5．摄像机。根据需要配置，原则上不超过 1 台。 

6．电视机。根据会议室、值班室等场所需要，按价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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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7．投影仪。单位投影仪按如下标准配置。 

单位人数 配置

50 人以下 1 台

50 人（含 50 人）～150 人 2 台

150 人（含 150 人）以上 3 台

8．碎纸机。按局领导职数和内设机构数量总和 1∶1 配置。 

9．针式票据打印机。单位可根据管理工作需要，按价格标

准配置。 

10．扫描仪。一个单位可配置 1—2 台，其中高速文档扫描

仪不超过 1 台。 

服务窗口可根据岗位需要，配置高拍仪。 

11．传真机。一个单位可配置 1—2 台专用传真机。内设机

构因工作需要需配置传真机的，可使用带有传真功能的激光多

功能一体机。 

12．专用用途的台式电脑、打印机。单位因机要、纪检、

保密、财务、网络管理等特殊需要，可根据有关管理要求，配

置相应数量的台式电脑、打印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配置 A4

彩色打印机，每单位不超过 2 台。专业管理等岗位需要配置 A3

彩色打印机的，报市财政局核定。 

13．单位因服务大厅、服务窗口、执法检查、专业管理以

及其它需要，需增加上述资产配置的，按资产配置管理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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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报市财政局核定。 

（二）工作人员办公设备配置： 

1．台式电脑。控制在编制内实际人数 1∶1 的比例内，根

据岗位需要配置。 

2．笔记本电脑。局级以上干部，信息系统管理人员，以及

其它有专业管理需要的工作人员，可按人均一台配置；其余干

部按不超过 3∶1 的比例配置。 

3．打印机。以联网打印、共享使用为原则，一般配置 A4

幅面黑白激光打印机或激光多功能一体机（含打印、电话、传

真、复印、扫描等功能）。激光多功能一体机数量应控制在局领

导职数和内设机构数量总和范围内。单位应努力提高打印机的

网络共享程度和共用水平，因共用程度高需突破配置限额标准

的，按照办公人数和印务量进行核定。 

六、配置资产价格限额标准 

行政事业单位配置下列资产，不得超过以下价格限额标准，

如确有需要突破标准，应按资产配置管理的有关规定报批，市

场价格波动较大的资产，由市财政局根据实际进行调整。 
 

项目 品名/规格 单位 岗位
单价上限

（元）

局级 3200 
办公桌（含边桌）  套 

处级及以下 1800 

局级 800 
家具 

办公椅 件 
处级及以下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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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品名/规格 单位 岗位
单价上限

（元）

三人 个 2400 
沙发 

单人 个 
— 

1200 

茶几 张  800 

茶水柜 张 — 800 

文件柜 个 — 1000 

保密柜 个 — 3200 

保险柜 个 — 3000 

桌前椅 张 — 300 

普通椅 张 — 200 

会议室≤100m2 m2 — 500 

会议室＞100m2 m2 — 600 

家具 

接待室 m2 — 700 

办公用 台 — 5000 
台式电脑 

教学用 台 — 3500 

笔记本电脑 台 — 8000 

A4 黑白激光打印机 台 — 2000 

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台 — 2800 

A3 黑白激光打印机 台 — 9000 

A4 彩色打印机 台 — 3000 

针式票据打印机 台 — 3500 

普通复印机 台 — 20000 

中档复印机 台 — 35000 复印机 

高档复印机 台 — 50000 

速印机 台 — 50000 

传真机 台 — 2000 

办公

设备 

碎纸机 台 —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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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品名/规格 单位 岗位
单价上限

（元）

高拍仪 台 — 1500 

普通平板扫描仪 台 — 1400 

高速文档扫描仪 台 — 7000 

投影仪（含幕布）  台 — 15000 

便携数码相机 台 — 3000 

套机 台 — 15000 

其中：机身 台 — 6000 
单 反 数 码 相

机 
其中：镜头 台 — 5000 

摄像机 台 — 9000 

32 英寸以下（含）  台 — 3500 

42 英寸以下（含）  台 — 6000 

办公

设备 

电视机 

55 英寸以下（含）  台 — 12000 

中央空调 冷吨 — 10000 
空调 

多联机 m2 — 400 

1P 台 — 3500 

1.5P 台 — 3800 

2P 台 — 6600 

3P 台 — 8500 

空调 分体空调 

5P 台 — 10000 

七、专用设备配置 

多媒体系统、网络设备、防火墙、监控设备、专用车辆、

检测设备等国家及省市未规定标准的、单价在五万元以上的专

用资产，采取评估论证方式进行配置管理，其中属于行业专用

的，由主管部门组织论证。保密设备配置按保密管理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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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执行。 

八、车辆配置标准 

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配置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关于公务

用车配备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 

九、其它资产配置 

上述规定以外的其它资产，国家和省市有规定标准的，按

规定执行，没有规定标准的，应厉行节约、从严控制、合理配

备。 

本标准适用于市级各类独立核算的行政事业单位。公安、

学校、医院等单位资产配置标准由有关部门会同市财政局另行

制定，在标准出台前，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本标准从 2016 年 4 月 30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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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使用年限标准 

（2016 年修订版）  

 

《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常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标准》

明确的年限是指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常用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

限，不是更新报废年限。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未满最低使用年限

一般不得提前报废更新。对已达到规定使用年限但仍可使用的

资产，应继续使用或调剂，充分发挥资产的使用效益。对已超

过使用年限且无法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方可按照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置更新。市级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使用年限具体标准如下表： 

序号 资产类别 最低使用年限 

一 交通运输设备  

（一）  机动车  

1 9 座（含 9 座）以下非营运载客汽车（包括轿车、越野车） 8 年 

2 9 座以上非营运载客汽车 8 年 

3 微型载货（总质量小于等于 1.8 吨）汽车 8 年 

4 总质量大于 1.8 吨的载货汽车 10 年 

5 带拖挂的载货汽车（指全挂汽车）  8 年 

6 吊车、消防车、钻探车等专用车 10 年 

7 矿山作业、垃圾清运专用车 8 年 

8 
装配单缸柴油机的低速载货汽车（原装配单缸柴油机的三轮农

用运输车） 
6 年 

9 三轮汽车（原三轮农用运输车）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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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产类别 最低使用年限 

10 
装配单缸柴油机的低速载货汽车（原装配单缸柴油机的四轮农

用运输车） 
9 年 

11 两轮摩托车 9 年 

12 三轮摩托车 9 年 

（二）  船舶（含海船和河船）   

1 高速客船 25 年 

2 
客船类，包括客滚船、客货船、客渡船、客货渡船、旅游

船、客船 
30 年 

3 液体货船类，包括油船、化学品船、液化气船 31 年 

4 散货船类，包括散货船、矿砂船 33 年 

5 
杂货船类，包括滚装船、散装水泥船、冷藏船、杂货船、
多用途船、集装箱船、木材船、拖/推轮、驳船 

34 年 

二 办公自动化设备  

1 大型计算机 10 年 

2 小型机 8 年 

3 计算机网络设备（服务器、路由器、调制解调器等）  5 年 

4 网络安全设备（防火墙、入侵检测设备等）  3 年 

5 台式电脑（包括：网络计算机、终端）  5 年 

6 笔记本电脑 5 年 

7 显示器（大屏幕显示屏）  5 年 

8 移动硬盘、不间断电源（UPS）  5 年 

9 
复印机（复印速度小于等于 20 页/分钟的，总页数达到 50

万页；复印速度大于 20 页/分钟的，总页数达到 80 万页） 
6 年/所附条件 

10 速印机 6 年 

11 扫描仪 6 年 

12 激光（喷墨）打印机 6 年 

13 针式打印机 6 年 

14 一体机（打印、复印、传真总页数达到 120 万页）  6 年/所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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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产类别 最低使用年限 

15 传真机 6 年 

16 碎纸机 6 年 

17 投影仪 8 年 

三 电器设备  

1 电视机 6 年 

2 电冰箱 10 年 

3 洗衣机 8 年 

4 数码照相机 8 年 

5 数码摄像机 8 年 

6 空气调节器、除湿设备 10 年 

7 中央空调设备 15 年 

8 机房精密空调、机房专用机柜 10 年 

9 电开水器 5 年 

四 家具，包括办公家具、宿舍家具、其他家具 15 年 

五 专用设备  

1 消防设备 12 年 

2 厨房设备 8 年 

3 监控系统（包括监控设备设施、安全防范系统）  8 年 

4 道路清扫设备 10 年 

5 电子设备 6 年 

6 广播电视、影像设备（摄录设备、传送设备）  6 年 

7 音响设备 10 年 

8 健身房设备 8 年 

9 通讯设备 8 年 

六 自动化控制及仪器仪表 10 年 

七 通用测试仪器设备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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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产类别 最低使用年限 

八 机械设备 12 年 

九 动力设备 15 年 

十 传导设备 22 年 

十一 闭路电视播放设备 10 年 

备注：专业性设备按照行业标准执行，没有行业标准的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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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

市检察院，南京警备区。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 年 4 月 20 日印发 


